
报料电话：（0531）85193700 13869196706 欢迎下载齐鲁壹点 600多位在线记者等你报料
报纸发行：（0531）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85196150 85196552 85196557 差错投诉：（0531）85193700 发行投诉：4001176556（0531）85196527 邮政投递投诉：11185 全省统一零售价：1元

刊号：CN37-0003 邮发：23-55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1081号 地址：济南泺源大街2号 大众传媒大厦 邮编：250014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A16 封底
2021年9月8日 星期三 编辑：蓝峰 美编：继红 组版：洛菁

看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定罪量刑依据何在

时隔1077天到来的宣判，让受
害者安某的家人感到一些安慰。

2018年8月，四川德阳女医生安
某与一名13岁男孩在泳池内发生身
体碰撞，随后引发激烈冲突。几天
后，男孩的三位家人将安某的个人
信息发布到网上，并配注带有明显
负面贬损、侮辱色彩的标题、帖文和
评论，引发广大网民对其诋毁、谩
骂，安某不堪压力自杀。

在本案中，绵竹市人民检察院
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绵竹市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定三
被告人犯侮辱罪。法院的相关解释
是：符合侮辱罪主体要件；符合侮辱
罪主观要件；符合侮辱罪客体要件；
符合侮辱罪客观要件。

通俗讲，即三被告人对被害者
实施了贬损人格、损毁名誉等侮辱
行为，影响了被害人的社会评价，具
有直接主观故意，且三被告人具备
刑事责任能力，根据侮辱罪的相关
法律规定，认定其行为构成侮辱罪。

针对一些网友不理解检察院以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起诉、法
院以侮辱罪判刑的情况，北京市京
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雁峰表
示，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
见。

张雁峰说，根据现行刑法规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主要指违反国
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提供公民
个人信息，或者是行为人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由
于本案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格尊严
和名誉权，而非个人身份信息的安
全和公民身份管理秩序，所以认定
侮辱罪更合适。

哪些法在管网络暴力

近年，网络暴力几乎成为热点
事件的“标配”，危害日益严重。

2019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
会蓝皮书》显示：近三成青年曾遭遇
过网络暴力辱骂，而“当作没看见，
不理会”则是最常用的应对方式，占
比达60.17%。

对遭遇网络暴力感到无力，甚
至“舍法求网”背后，是很多人对如
何认定网络暴力的法律责任并不明
晰。

据了解，目前对何谓“网络暴
力”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浙江省
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高艳东介绍
说，通常认为由网民发表在网络上
具有“诽谤性、诬蔑性、侵犯名誉、损
害权益和煽动性”等特点的言论（包
括文字、图片、视频等），针对他人的
名誉、权益与精神造成损害的，可被
认定为网络暴力。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常见的网
络暴力主要包括：一是人肉搜索，即
在互联网上恶意收集、公布可以识
别他人身份、特征的隐私信息。二是
网络语言暴力，即在网络上发布针
对特定人的贬低性言语，使被攻击

人社会评价降低。三是制造与传播
网络谣言，即散布虚假事实从而毁
坏他人名誉，降低其社会评价和社
会名誉。

高艳东说，目前刑法中针对网
络暴力的定罪量刑，主要包括几种
情况：煽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行
为，如危害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
一般适用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
共安全罪等罪名；如网暴行为扰乱
社会公共秩序，一般适用寻衅滋事
罪；如网暴行为侵犯公民个人权利，
通常适用侮辱罪、诽谤罪、诬告陷害
罪等。

这意味着，对前述三种常见的
网络暴力情况而言，刑法及相关法
律法规都有明确规定，传统刑法体
系依然管用，但在一些案件中，确实
存在一定的法律适用争议。

张雁峰介绍说，这主要表现在
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此罪还是彼
罪等。另外，实施网络暴力并非都能
构成犯罪，只有情节严重、后果严
重，比如造成被害人死亡、精神失
常，或者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
利益等才能构成犯罪，否则只是民
事纠纷，或叫侵权纠纷。

高艳东认为，网络暴力行为本
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该行为从实
施起就有法益侵害性。因此他建议，
刑法条文可增设兜底性规定，对实
施网络暴力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
的，单独设立罪名。

“法不责众”只是错觉

此外，人们注意到，在一些受关
注度较高的案件中，除始作俑者外，
其他实施网络暴力的组织或个人，
有时并未公布对其追责情况。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这并不意
味着其他责任主体不会受到制裁。

据了解，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自
媒体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如
果没有尽到相应监管责任和管理义
务，经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构成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
罪；对于评论、转发的网络大V，若
出于故意目的实施网络暴力，可以
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对于实施网
络暴力的普通网民，如果有组织且
具有主观故意性，同样可以寻衅滋
事罪定罪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
副主任朱巍表示，在司法实践中，实
施网络暴力的大V和网民以寻衅滋
事罪被定罪处罚的不在少数，只是
有些未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法不责
众其实是一种错觉，只是在具体案
件中，受限于受害者的法律意识和
固定证据的能力，有时并不能对每
一个施暴者予以制裁”。

张雁峰解释说，根据现行刑法，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网络暴力
行为，如果未达到刑法认定的“情节
严重”的标准，一般属于自诉案件，
这需要被害人或家属起诉并举证。
但现实是，网络暴力行为一般参与
人数较多，被害人或家属往往很难
一一追责。

近年，网络暴力几乎成为
热点事件的“标配”，危害日益
严重。

“德阳女医生遭网暴自杀”
后 ，曾 经 的 煽 动 网 络 暴 力
者——— 男孩家人变为网络暴力
的受害者，这也让人们更清晰
看到，如果网络空间被非理性
吞噬，那么伤害与被伤害其实
没有分界线。

“不管你想不想，每个人都
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偶发事
件遭遇网络暴力。净化网络空
间，并非限制普通民众的权益，
相反恰恰是为了保护更多民众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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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艳东看来，如果没有国家力量
的强制介入，可能就会出现在一些案件
中，由于当事人不懂法等原因没有向施
暴者追究刑事责任，最终不了了之的情
况。因此他建议，在刑法中应增设通过
网络实施侮辱、诽谤行为，情节严重的，
可作为公诉案件处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王丛虎指出，对那些尚不构成刑事犯罪
的，受害者可要求平台通过封号、禁言
等方式予以惩戒，也可通过协商、调解
等方式或者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
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赔偿损失等。

多位受访专家强调，未来随着司法
理念的发展和互联网生态的演进，公权
力将在打击网络暴力行为上发挥更加主
动的作用。今年2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
检察院对“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两被告
提起公诉的案件就体现出这种趋势。

平台监管不该缺位

不单是个体不因“法不责众”免于
惩罚，平台的常态化监管义务和责任同
样不能缺位。

张雁峰指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
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
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未
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
连带责任。

高艳东表示，平台承担的责任相对
有限，而且是事后监管。一旦伤害产生，
事后弥补的作用往往十分受限，需要平
台尽可能将网络暴力的伤害扼杀在摇
篮中。

北京执象科技副总经理、资深架构
师李新认为，传统媒体有一整套严格的
编审机制，可以有效履行社会责任。相
比之下，网络平台的传播路径更短、反
应时效更快，内容审核机制被大大削
弱。作为信息传播枢纽，网络平台是互
联网舆情生态中的新增变量，并且对声
音放大起主要作用，理应对极端过激言
论的非理性扩散负主要责任。

有闻智库创始人阳淼认为，目前平
台在争议性事件中获得更多流量，甚至
通过操纵排名、精准推送等方式激化情
绪，在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平台必须承
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除屏蔽、删帖、禁
言、注销账号外，阳淼建议平台为用户
展现事件全貌，特别是对关注度较高的
事件，通过消息提醒的方式，为每一个
关注过这一事件的用户推送事件的动
态变化，“了解事件的完整脉络可以帮
助一些人冷静下来，避免头脑一热、冲
动发言对当事人造成伤害”。

李新表示，如果能强化网络平台在
网络暴力事件中的责任风险，就能倒逼
网络平台增加投入，“法律建设和道德倡
导短时间内都难见成效，而通过平台的
技术升级，线上解决远比线下更有效
率”。

朱巍指出，从长远看，随着互联网
技术革新和业态转型，“流量即收益”已
成为历史，反倒是更安全的网络环境，
凝聚更多信任的网络空间会创造更多
经济价值。

珍重你的“数字自我”

“德阳女医生遭网暴自杀”后，曾经
的煽动网络暴力者——— 男孩家人变为
网络暴力的受害者，这也让人们更清晰
地看到，如果网络空间被非理性吞噬，
那么伤害与被伤害其实没有分界线。

在网络世界从众心理的暗示下，受
极端情绪传染，藏匿于虚拟空间的独立
个体，更容易被盲目、冲动、愤怒等负面
情绪左右，失去理性和应有的警惕。

李新认为，网络平台改变了传统的
舆论生长方式，互联网平台能够沉淀声
音、固化观点、放大传播效能，使网络世
界的虚拟舆论场具备了更强大的攻击
力和影响力。而由于“沉默的螺旋”，不
同观点并非被均衡放大，在网络空间中
呈现出的往往是逆意受众的观点，这些
观点更极端、言语更激烈。“不说话的人
永远是0，愿意发声的，特别是那种过激
的、不稳定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常常被
误以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声音很
可能从1变为100。”李新说。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空间呈现出三
种错位：感性表达和理性思辨的错位、
影响力聚集和追溯力分散的错位以及
法定权利和责任的错位。

李新将其比喻为“让一个孩子拿着
核武器的按钮”，在网络世界操控舆论
变得更容易，引起围观后破坏力也更
大，但为非理性行为买单的概率却更
低。

高艳东进一步指出，由于网络空间
的特殊性，相较于现实空间，网民的自
我监督程度更低。因此，网络空间的行
为规范应当比现实中的更加严格。互联
网作为新型社会公共空间，理论建设、
观念迭变、习惯养成等很多方面仍处于
待建构状态，绝不能任由网络暴力肆意
发展。他建议细化网络暴力的入罪标
准、强制推行网络实名制，强化对网络
空间的监督管理。因为“从长远看，推进
制度建设、强化各个主体的责任意识势
在必行”。

王丛虎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网络暴
力事件以司法途径处理和解决，或将让
越来越多“舍法求网”者望而却步。

“极端言论泛滥，最大的受害者其
实是每个普通网民。”阳淼说。在网络空
间，资源和利益更容易向头部聚集，更
多普通网民在遭遇网络暴力时，往往缺
乏维权经验和能力。“不管你想不想，每
个人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偶发事
件遭遇网络暴力。净化网络空间，并非
限制普通民众的权益，相反恰恰是为了
保护更多民众的利益。”

随着数据处理能力极大增强，存在
于网络空间中的数字自我和存在于现
实世界里的真实自我在更多维度上已
经高度重合。

未来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
全法等相关法规的实施，数据作为个人
资产的理念将深入人心。阳淼认为，从长
远看，肆意发布虚假信息或明显带有负
面贬损色彩的恶意言论将造成个人数字
资产的贬值，因此人们将更加珍视在网
络空间上投射出的数字自我形象，滥用
网络暴力的情况或将被扭转。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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